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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发行人”或“公

司”）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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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公司名称：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Xiamen Kingdomway Group Company

二、获批文件和获批规模

2024年11月19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567

号）同意注册批复。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2.92亿元，期限6年。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金威转债”）

2、发行规模：人民币12.92亿元

3、债券期限：6年

4、债券利率：第一年0.10%、第二年0.30%、第三年0.60%、第四年1.00%、

第五年1.50%、第六年2.00%

5、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并支

付最后一年利息

6、起息日：2025年8月20日

7、付息日：2026年至2031年每年的8月19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8、本金兑付日：2031年8月19日

9、特殊权利条款及报告期内执行情况：2025年度未执行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条款、赎回条款和回售条款

10、信用级别（主体和债券的评级）：AA

11、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募集资金用途：“辅酶Q10改扩建项目”、“年产30,000吨阿洛酮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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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5,000吨肌醇建设项目（已变更为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万吨油脂项目、

营养保健品智慧工厂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13、债券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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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

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

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受托管理人还持续督导发行

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

露义务。

二、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

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募集说明

书约定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三、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发行人按期足额付息，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

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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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简称 金达威

公司英文名称 Xiamen Kingdomway Group Company

法定代表人 江斌

注册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299号

邮政编码 361028

公司网址 www.kingdomway.com

电子邮箱 info@kingdomway.com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李晓芳

联系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299号

电话号码 0592-3781760

传真号码 0592-6515151

电子邮箱 xiaofang.li@kingdomway.com

二、发行人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营养保健食品（包含营养保健食品原料和营养保健食品终端产

品）、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

营养保健食品原料方面，辅酶Q10依旧是公司的重要产品之一，2025年公司

一方面进一步提升辅酶Q10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产销量继续增长，成

本明显下降；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研发，推进辅酶Q10产品迭代升级，顺利完成高

纯度产品的产业化落地，精准匹配客户多元化需求，积极对接副产品综合利用开

发，提升附加值，提高辅酶Q10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得益于配方改进

与工艺优化，公司的DHA与ARA等产品品质、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生产成本同

步下降，产品竞争力的增强推动整体产销势头提升。此外，公司重点推进了万吨

油脂项目，为公司布局藻油Omega-3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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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保健食品终端产品方面，公司依托供应链、生产流程、工艺技术及订单

管理体系等关键环节的全方位优化，主营营养保健食品终端产品生产的子公司

VitaBest顺利走出亏损困境，实现经营基本面企稳向好。此外，公司持续推动旗

下品牌体系的构建，Doctor'sBest多特倍斯为实现其在亚马逊平台开展自主运营

投入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举将使其获得更强的自主定价权，有助于提升产品盈

利空间；Zipfizz旗下新产品YOU系列功能性饮料已基本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将适

时推向市场；在国内，Doctor'sBest多特倍斯依托精准的产品定位与营销策略，

增长潜力加速释放，品牌影响力与渗透率稳步攀升。

饲料添加剂方面，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展现出较强的经营韧性并

在报告期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全年营业收入、毛利、销量较上年度均有增长。

三、发行人财务状况

2025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项目 2025年度/2025年末 2024年度/2024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万元） 336,536.92 324,005.86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33,990.74 34,198.69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万元）

32,672.76 33,875.25 -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万元）
55,600.64 52,113.84 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56 -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85% 8.47% -0.62%

总资产（万元） 771,419.17 639,210.17 2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446,010.72 428,063.67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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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资产（万元）

注：数据来源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综合各板块业务，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336,536.92万元，同比增长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3,990.74万元，同比下降0.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672.76万元，同比下降3.55%，整体而言，公

司经营业绩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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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专项账户

运作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募集项目的资金共计人民币

61,444.17万元，其中：年产30,000吨阿洛酮糖、年产5,000吨肌醇建设项目以自筹

资金先期支付4,057.82万元，此金额尚未置换；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投入38,750.00

万元，实际投入38,802.50万元，超出计划52.50万元为该资金实际投入前产生的

利息收入。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1：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21,118.78万元，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可置换金额为21,118.78万元。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

部分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商业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后续再定

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该

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29日出具了《关于厦门金

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

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981号），认为公司《关于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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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期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17,060.97

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5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及

实际资金安排，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按投资计划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期限内任

一时点的交易金额不应超过现金管理额度。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

品

名

称

受托银行
年初

金额

本期投入

金额

本期收回

金额
年末余额 起止日期 本期收益

大

额

存

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

（集团）

- 13,000.00 - 13,000.00 2025.9.30-
2026.9.30 -

大

额

存

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

（集团）

- 13,000.00 2,000.00 11,000.00 2025.9.30-
2026.9.30 5.47

7天
通

知

存

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集团）
- 20,000.00 - 20,000.00 2025.9.30 -

大

额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3,057.29 - 3,057.29 2025.3.13-

2027.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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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单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3,057.29 - 3,057.29 2025.3.13-

2027.3.13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2,033.33 - 2,033.33 2025.4.18-

2027.4.18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3,050.00 - 3,050.00 2025.4.18-

2027.4.18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2,033.33 - 2,033.33 2025.4.18-

2027.4.18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2,440.00 - 2,440.00 2025.4.18-

2027.4.18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2,546.70 - 2,546.70 2025.3.26-

2027.3.26 -

现金管理账户合计 - 64,217.95 2,000.00 62,217.95 - 5.47

（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使用

结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除持有的未到期理财产

品62,217.95万元外，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余额为8,811.68万元。

（八）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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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九）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十）会计师专项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信会师报字[2026]第ZA10807号），认为：

金达威《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金达威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

情况。

（十一）受托管理人核查工作

受托管理人通过审阅相关资料、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对金达威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工作包括：查

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用银行账户的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及支付凭证、中介机

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并与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

部门工作人员沟通交流。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放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

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供募

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公司同保荐人广发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思明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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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

有限公司和保荐人广发证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均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符合规定。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

类别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募集

资金

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集团） 592902138710001 37,582.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集团） 4100024019200309217 10,734,338.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集团） 4100024019200308714 1,116,962.3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集团） 8114901014500208317 73,045,481.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内蒙） 4100024019200309341 3,182,471.1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内蒙） 8114901013700211368 0.00

专户合计 88,116,835.68

注：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710,296,349.57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

额88,116,835.68元；现金管理产品为622,179,513.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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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其他兑付兑息公告

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其他兑付兑息公告情况如下：

公告时间 公告名称

2025-12-3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2025-12-26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025-12-24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2025-10-25 2025年三季度报告

2025-10-25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金威转债2025年度跟踪

评级报告

2025-10-16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公告

2025-10-16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2025-9-1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25-9-10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25年9月）

2025-9-10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注资、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

目的公告

2025-9-10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2025-9-10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2025-9-1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暂未发现发行人在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方面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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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及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近两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主要会计数据 2025年度/2025年末 2024年度/2024年末

营业收入（万元） 336,536.92 324,00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33,990.74 34,19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万

元）

32,672.76 33,87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万元）
55,600.64 52,113.84

资产负债率（%） 41.72 32.44

流动比率（倍） 3.10 2.18

速动比率（倍） 2.33 1.48

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6,536.9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3,990.74万元，较2024年度分别变动3.87%和-0.61%，经营业绩较为稳定。

2025年度，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1.72%，位于较为合理的水平；流动比率和速

动比率分别为3.10倍和2.33倍，较2024年度均有所提升。

总体来看，公司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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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

析

一、增信机制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相关规定符合不设担保的条件，因而未提

供担保措施。如果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出现对公司经营管理和偿债能力有重

大负面影响的事件，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能因未提供担保而存在兑付风险，请投资

者特别关注。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有效性分析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加快募投项目的达产见效，而随着募投项目的陆续达

产，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有利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转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兼具股性和债性，且本次

可转换公司债券设置下修条款增强投资者的转股意愿，若持有人在转股期内实现

转股，公司将无需再支付债券本金和利息。

截至2025年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3.10倍、2.33倍，不存在偿

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动的情形。

2025年度，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确定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金威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发行人本次债券

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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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本

息偿付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募集资金，积极推进募投项目

建设，提升公司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2025年度，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未执行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赎回条款和回售条款。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

为2025年8月20日。根据本次可转债发行条款，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首期付息日为2026年8月19日，发行人将按照募集说

明书约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该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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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5年度，公司未发生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公司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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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如有）

2025年度，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通过对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评级，确定公司主

体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金威转债”信用等级维持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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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重大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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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8,125.87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61,444.1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61,444.1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 年 度

投 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

辅酶Q10改扩建项目 否 29,651.23 29,651.23 18,242.65 18,242.65 61.52 2025年10月 1,342.73 是 否

年产30,000吨阿洛酮糖、

年产5,000吨肌醇建设项

目

否 46,426.03 45,312.42 4,057.82 4,057.82 8.96 2027年8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否 14,412.22 14,412.22 341.20 341.20 2.37 2028年8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38,750.00 38,750.00 38,802.50 38,802.50 100.1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29,239.48 128,125.87 61,444.17 61,444.17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辅酶Q10改扩建项目本报告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固后实现效益1,342.73万元，项目处于产能爬坡阶段且净利率高于预计，达到了预计效

益；其他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



20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阿洛酮糖、肌醇行业短期内供需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市场价格明显下跌，竞争格局较为激烈（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21,118.78万元，根据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可置换金额为21,118.78万元。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

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使用

商业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后续再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

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公司保荐人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29日出具了《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981号），认为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

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

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期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17,060.97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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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5年9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建

设进度及实际资金安排，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药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按投资

计划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期限内任一

时点的交易金额不应超过现金管理额度。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为62,217.95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除持有的未到期理财产品62,217.95万元外，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余额为8,811.68
万元（含尚未置换转出的部分前期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年产 30,000吨阿洛酮糖、年产 5,000吨肌醇建设项目已于期后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1月 9日于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5年度）》

之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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